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9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良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錦芳律師

            洪銘徽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13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周良駿犯私行拘禁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周良駿與余美娟原為配偶關係，於民國106年7月14日調解離

婚，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之家庭成員關

係。周良駿於112年9月16日21時許，在臺北市○○區○○路

00巷0號5樓套房（下稱本案套房）內，因私自查看余美娟之

行動電話，認余美娟外遇而與其發生爭執，竟基於私行拘禁

之犯意，徒手毆打及以腳踹余美娟（周良駿所涉傷害部分，

不另為不受理，詳後述），並將本案套房上鎖，不准余美娟

離去，亦不歸還其行動電話，以此強暴方式將余美娟私行拘

禁在本案套房內，嗣於翌（17）日7時48分方同意帶同余美

娟至同市區○○路0段000號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下稱三

軍總醫院）就診，惟要求其需向醫護人員謊稱係騎車自摔而

受傷。迨余美娟於前往三軍總醫院路途中取回行動電話，而

於同日8時14分先向該醫院急診室醫護人員表示係騎電動自

行車自摔受傷，後於8時40分單獨進入該醫院放射檢查室

時，向放射師表示係遭家暴，而由該醫院醫護人員協助進行

通報，方恢復行動自由，總計遭私行拘禁約達11小時。

二、案經余美娟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下稱內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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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

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證人即告訴人余美娟於警詢之陳述，係被告周良駿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經被告及辯護人否認該證據能力，且無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例外情形，自無證據能

力。至上開證人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證詞，

業經依法具結，檢察官亦無違法取供之情形，查無「顯有不

可信之情況」，且上開證人已經本院以證人身分傳喚，並予

被告詰問之機會，其詰問權已獲得確保，該陳述自有證據能

力。

二、按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

證明文書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定有明

文。上述「紀錄文書」或「證明文書」，並不限於針對特定

事件所製作。只要係公務員基於職務上就一定事實之記載，

或就一定事實之證明而製作之文書，而其內容不涉及公務員

主觀之判斷或意見之記載，即屬於上述條款所稱文書之範疇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21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卷

附台北市文德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偵卷第58頁至第59

頁），係內湖分局文德派出所之公務員執行勤務時，依其職

權依據民眾報案暨勤務指揮中心等單位報案暨回報內容製作

而成之紀錄文書，且衡之製作該報案紀錄單之公務員係於執

勤時接聽民眾或其他單位來電報案或回報時，始作成該報案

紀錄，則該製作文書之公務員就本案顯無任何利害關係，虛

偽記載之可能性甚低，自外部情狀以觀，並無顯有不可信之

情況，是依之首揭規定，該報案紀錄單自有證據能力。被告

及辯護人爭執其證據能力，自無可採。

三、按醫院病歷及診斷證明書，係病患就診時，醫師就其病症所

為之診斷及治療處置，所製作之紀錄文書及證明文書。犯罪

事件中之被害人因身體所受之傷害前往醫療院所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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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求醫師依據診斷結果開立診斷證明書，就被害人之立場

而言，該診斷證明書固然可能供日後訴訟上證明之特定目的

使用，然就醫師之立場而言，仍屬從事醫療業務之人，於例

行性之診療過程中，依據實際診斷結果而製作之病歷及診斷

證明書，自屬於醫療業務上或通常醫療業務過程所製作之紀

錄文書、證明文書，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規定，

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得為證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

字第3847號判決要旨參照）。而三軍總醫院113年2月29日院

三醫資字第1130010692號函暨病歷（含診斷證明書、急診病

歷、急診護理評估表、急診醫護生命徵候紀錄），係告訴人

至該醫院就診後之診斷結果及嗣後診療、護理過程所為之記

載，均係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

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且自其形式記載並無任何疏漏

之處，又被告及辯護人亦未主張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揆諸

前開意旨，應認有證據能力。

四、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亦查無證

據證明有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

期日提示與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亦有證據能力。至其餘

被告與辯護人所爭執之證據，本院均未採用作為認定犯罪事

實之依據，自不贅述該等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一同過夜之事實，惟矢口否

認有何上開妨害自由之犯行，辯稱：告訴人要拿我的手機，

我為了要搶手機，他拉我的褲子，後來他可能太用力向後仰

撞倒地板，我聽到聲響很大，我問他要不要看醫生，他說不

用，我拿藥膏幫他擦，後來我睡覺到一半感覺他在用手機，

又聽到碰一聲，他從廁所門口摔倒，隔天早上我問他怎麼

樣，他沒講什麼話，我說要載他去醫院我們就去醫院等語；

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告訴人與被告雖已離婚，但時有復合

跟同居，112年9月16日9時11分兩人同住本案套房時，被告

的手機來電，告訴人接聽後稱是女的且未再出聲，而懷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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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有外遇而鬧情緒、不高興，被告為安撫告訴人情緒，載其

至宜蘭旅遊及購物，傍晚返回本案套房過夜，當天晚上被告

發現告訴人欲拿被告手機查看，被告便拿回自己手機，告訴

人要來搶被告手機並拉扯被告內褲，過程中告訴人不慎自己

向後跌倒撞到床尾的地板，被告拿藥膏給告訴人塗抹，嗣後

睡到一半，被告發現告訴人還在滑手機，後來又聽到聲音發

現告訴人在廁所門口跌倒，告訴人並無表示要離開，被告並

無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亦無搶走告訴人手機。翌日7時48

至49分餘，被告與告訴人離開套房，被告駕車載告訴人至三

總醫院急診就醫，告訴人自行向醫生表示係騎車摔傷，嗣告

訴人向被告表示急診可能需要做一些檢查會耗費時間，要被

告先將告訴人之汽車開回至告訴人工作處所停放，且被告原

已計畫要到光耳鼻喉科診所就醫，故依告訴人所囑停放汽

車，再去診所就醫，被告於離開三軍總醫院前並無看到警察

過來，也不知告訴人報警，被告並無要求告訴人要謊稱騎車

跌傷。參被告偵查中提出被告與告訴人112年9月17日前後走

出大樓要過馬路至對面停車格取車之監視器畫面，兩人牽手

過馬路，告訴人坐上副駕駛座，由被告開車駛離，兩人互動

自然，告訴人未有因遭施暴或妨礙自由而畏懼退縮之情。況

兩人斯時已離開小套房走到公用道路上，如告訴人曾遭被告

剝奪行動自由，而被告係走在前方，告訴人此時大可反方向

離去或呼救，然告訴人卻跟在被告身後，與被告牽手過馬路

去搭車，則是否確曾遭被告以強暴方式剝奪行動自由，實屬

可疑。再參告訴人之個人差假查詢頁面，告訴人填寫9月18

日請病假之事由係「9/17車禍」，而其在9月17日上午就醫

時即已報警自稱9月16日遭家暴而由警方受理在案，則其事

後填寫9月18日病假事由時，被告並無在其旁邊，告訴人所

為與常情有違，則其是否確曾遭被告毆打成傷、剝奪行動自

由，即非無疑。112年9月16日晚上僅被告與告訴人在小套房

內，並無他人在場，小套房內亦無錄音或錄影；告訴人當天

19時17分至20時55分間，曾以其手機發話、密集收訊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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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告訴人當時行動自由未遭剝奪。則除告訴人片面之指訴

外，無其他積極證據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難僅憑告

訴人單一指訴遽認被告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被告已與告訴

人就檢察官起訴之所有內容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達成民事和

解，又告訴人說被告一個晚上斷斷續續的打，被告只有傷害

犯意，沒有私行拘禁的犯意，本件應該為公訴不受理等語。

二、經查：

(一)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是我前夫，11

2年9月15日他找我求和，我們一起去吃晚餐，之後到他內湖

公司樓上套房休息，同年月16日他說想去宜蘭買蛋糕，我就

跟他去，回內湖之後20、21時許，他不願意跟我一起回板

橋，我說我自己回去，當中發生爭執，被告徒手槌我的頭

部，用腳踢我的身體，他搶走我的手機、逼我講密碼，手機

內如果我有跟其他男性朋友聯繫對話，他就會爆怒打我，中

間打打停停，我有叫他不要打我，但他沒因此罷手，當時我

口吐鮮血，叫他帶我去醫院，他不願意，軟禁我，不讓我跟

外界聯繫，我當時要離開，他就把我拉住，開始打我，一直

到半夜，他陸續都有打我，我有用手護住我的頭，我雙手也

有受傷，到天亮，我們兩個幾乎都沒睡，因為他怕我逃走，

同年月17日7、8時許，我拜託他帶我去看醫生，他要我跟醫

生說我是自己騎車跌倒的，才要帶我去看醫生，我當時只能

配合他，我就到內湖三總醫院看急診，我趁做X光、被告沒

辦法進來時，跟裡面的工作人員求援說我是被家暴，我就用

被告還給我的手機報警，手機是被告在前往醫院路上還在是

在醫院還我的。被告發現有警察出現時，就開著我的車跑

走，我在醫院馬上打電話給他，警察有聽到，我問他去哪

裡，他說「你是不是報警」，我請他把車開回來還我，他就

掛我電話，我看完診就去內湖分局製作筆錄，因為我被打全

身傷，我請假三個禮拜，沒辦法工作等語（偵卷第40頁至第

42頁、本院卷第69頁至第74頁）。

(二)被告坦承於112年9月16日晚間與告訴人同宿在本案套房，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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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翌日7時48分搭載告訴人前往三軍總醫院就診，後先行駕

駛告訴人之車輛離開等情（本院卷第28頁至第30頁），並有

監視器畫面截圖在卷可查（偵卷第100頁、第102頁至第110

頁）。而告訴人於112年9月17日8時14分至三軍總醫院就診

時，主訴「昨天騎電動自行車（無安全帽）自摔，撞到頭頭

暈想吐、右腰痛」，後於同日8時40分，在急照室檢查時向

放射師表示自己的傷是先生打的，經護理師通報主治醫師知

悉，現協助行家暴通報；於同日9時15分，PGY醫師、護理師

將告訴人與被告隔開，觀察告訴人身上傷口，告訴人十分恐

慌，表示不敢與被告見面，並經該醫院診斷認告訴人受有雙

頰處挫瘀傷、雙耳紅腫挫瘀傷、左頸下挫傷、後頸挫傷、右

後腰挫傷、左右手背、左手掌、左右手肘、右上臂及左膝瘀

傷等傷害；告訴人並於同日9時11分報警，員警於同日9時19

分到場等情，有三軍總醫院113年2月29日院三醫資字第1130

010692號函暨病歷、台北市文德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存卷

可參（偵卷第58頁至第59頁、第61頁至第68頁），均核與告

訴人前開證述內容相符，則被告在本案套房將房門上鎖，取

走告訴人行動電話，毆打告訴人使其受前開傷勢，顯然有意

讓告訴人在這段期間於驚懼下不敢、乃至無從對外求援，亦

無法任意離去，否則，何以告訴人須至三軍總醫院X光室、

被告不在場時，方向該醫院醫護人員求救？足認告訴人證稱

其於上開時間，遭被告以強暴方式拘禁在本案套房，行動電

話遭被告掌控、斷絕其與外界聯絡等證言並未刻意誇大渲

染，應與事實相符。

(三)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然告訴人所受前開傷勢，遍及

頭部、頸部、腰部、四肢，顯難認係自行在室內跌倒所致；

告訴人證稱其行動電話遭被告拿走之期間為112年9月16日2

0、21時許至翌日前往三軍總醫院路途中或在該醫院內，縱

告訴人行動電話之中華電信通聯紀錄顯示於112年9月16日19

時17分至20時55分間有發話、密集收訊息之紀錄，亦與告訴

人之指述並無矛盾。又告訴人為女子，其力氣、反抗能力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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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被告小，其於112年9月17日與被告從本案套房前往停車處

時，亦距離被告不遠，且其方經被告痛毆、控制對外聯絡之

行動電話，甚於被告在場時向醫護人員謊稱係騎車自摔，足

見告訴人於前開時間未自行離去或呼救，係受被告上開強暴

之手段以致不敢輕舉妄動，要難以此逕認告訴人所述不實。

是以被告及辯護人前開辯詞，難以憑採。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上情，無非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

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被告雖聲請調取告訴人

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然本案事證既已臻明確，有如上

述，上開聲請調查證據核與本案待證事實無必要關聯，被告

前開聲請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固於112年12月6日修正公布施行，並

於同年00月0日生效，而被告與告訴人原前配偶關係，業據

二人供述明確（偵卷第40頁、第46頁)，其等均為修正前、

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自無行

為可罰性範圍或法律效果之變更，即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

合先敘明。

(二)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其犯罪行為包括「私

行拘禁」及「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兩種行為

態樣；且所謂「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係對

於「私行拘禁」之補充規定，如犯罪行為已符合「私行拘

禁」之規定，即無論處「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

由」罪名之餘地（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61號、86年度

台上字第361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02條之妨害

自由罪，係妨害他人自由之概括的規定，故行為人具有一定

目的，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除法律別有處罰較

重之規定（例如略誘及擄人勒贖等罪），應適用各該規定處

斷外，如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為目的，

而其強暴脅迫復已達於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程度，即祇成立本

罪，不應再依同法第304條論處。誠以此項使人行無義務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之低度行為，應為剝奪人行動自由之

高度行為所吸收（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359號判例參照）。

又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

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

害之行為；同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者，指家庭成員間故

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

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被告基於前述犯意，自112年9月16日21時起至翌日8時40分

許，以前述不法方式，拘禁告訴人長達11時，核其所為，係

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私行拘禁罪，亦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暴力罪，然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家庭

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仍應依刑法私行拘禁罪予以論

科，且如前述，無庸另論以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公訴意

旨認為構成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尚屬誤

會，惟因刑法第302條第1項同時規定私行拘禁罪與剝奪行動

自由罪，係屬同一條項，並無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

訴法條之必要，併予敘明。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告訴人之前配偶，彼

此間本應互相尊重、理性溝通，然被告竟不思克制情緒，於

本次僅因細故以強暴方式將告訴人拘禁在本案套房，手段激

烈，所為全然不思尊重他人權利之行使，實不宜輕縱，又被

告否認犯行，然於本件繫屬本院前，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

並已履行，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偵移調字第865號

調解筆錄附卷可參（本院113年度審訴字第1013號卷《下稱

審訴卷》第43頁至第44頁），經告訴人於113年5月29日向士

林地檢署提出刑事撤回告訴暨陳報狀（偵卷第139頁），上

載「告訴人於此撤回傷害告訴，且因本案係因雙方誤解所

致，現已澄清告訴人同意不追究周良駿有關本案之其他一切

刑事責任」等語，另到庭陳述：被告說我說謊，完全不覺得

自己有錯，我之前已經有很多次對他撤回告訴，也試著想要

原諒他，還是被他暴力相向，我撤回傷害告訴不代表原諒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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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他有賠償我30萬元，希望從重量刑之意見（本院卷第74

頁至第75頁），兼衡被告自陳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專

科畢業之教育程度、離婚，育有二名成年子女，目前在家裡

幫忙之家庭生活狀況（本院卷第8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於上開時地，同時基於傷害之犯意，徒

手及以腳踹之強暴方式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因此受有雙頰

部挫瘀傷、雙耳紅腫挫瘀傷、左頸下挫傷、後頸挫傷、右後

腰挫傷、左右手臂、左手掌、左右手肘、右上臂及左膝瘀傷

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

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又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

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

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再提起公訴，應由檢察官向管轄法院

提出起訴書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1項亦規定甚明。是

所謂「起訴」，須於起訴書提出於管轄法院時始足當之，並

於此時始可謂起訴程序完成，檢察官之起訴書未送至管轄法

院前，因起訴程序尚未完成，法院基於不告不理之原則，仍

不得對被告進行審判，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交上易字第56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庭長法律問題研討會均同此見

解。次按起訴之程序是否違背規定，應於案件起訴程序完成

並繫屬於法院時，由法院進行整體審查，起訴程序若尚未完

成，自無從論斷起訴程序是否合法。再者，案件繫屬時，告

訴乃論之罪若欠缺告訴要件，自屬起訴程序違背規定，法院

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之規定，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最高法院82年度台非字第380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刑事

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規定：「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未經告

訴、請求或其告訴、請求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其中

所謂「告訴經撤回」，係指檢察官根據合法之告訴而起訴，

於訴訟繫屬後，法院審理中撤回告訴者而言，並不包括檢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官提出起訴書於法院前業已撤回告訴之情形在內。

(三)告訴人告訴被告傷害部分，檢察官認被告係觸犯刑法第277

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須告訴乃論，並於11

3 年5月24日偵查終結並製作完成起訴書，然本案卷證係迄

至同年6月20日始由士林地檢署函送本院受理繫屬等情，有

起訴書、士林地檢署113年6月20日士檢迺德113偵1329字第1

139035973號函上所蓋本院收文戳章可按（審訴卷第3頁至第

7頁），惟告訴人前具狀撤回本案對被告之傷害告訴，於同

年5月29日由士林地檢署收受乙節，有刑事撤回告訴暨陳報

狀在卷可參（偵卷第139頁），是告訴人顯係於檢察官偵查

終結對被告提起公訴前，即已撤回對被告之告訴，之後檢察

官再向本院提出起訴書及相關卷證經本院受理，則此部分在

繫屬前，核已欠缺告訴之訴追條件，自屬違背規定，本應為

不受理之判決，惟此部分與前揭經本院判決有罪部分，檢察

官認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

知。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德松提起公訴，檢察官呂永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葉伊馨

　　　　　　　　　　　　　　　　　　　法　官  李欣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卓采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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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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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9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良駿  




選任辯護人  陳錦芳律師
            洪銘徽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周良駿犯私行拘禁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周良駿與余美娟原為配偶關係，於民國106年7月14日調解離婚，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之家庭成員關係。周良駿於112年9月16日21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0巷0號5樓套房（下稱本案套房）內，因私自查看余美娟之行動電話，認余美娟外遇而與其發生爭執，竟基於私行拘禁之犯意，徒手毆打及以腳踹余美娟（周良駿所涉傷害部分，不另為不受理，詳後述），並將本案套房上鎖，不准余美娟離去，亦不歸還其行動電話，以此強暴方式將余美娟私行拘禁在本案套房內，嗣於翌（17）日7時48分方同意帶同余美娟至同市區○○路0段000號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下稱三軍總醫院）就診，惟要求其需向醫護人員謊稱係騎車自摔而受傷。迨余美娟於前往三軍總醫院路途中取回行動電話，而於同日8時14分先向該醫院急診室醫護人員表示係騎電動自行車自摔受傷，後於8時40分單獨進入該醫院放射檢查室時，向放射師表示係遭家暴，而由該醫院醫護人員協助進行通報，方恢復行動自由，總計遭私行拘禁約達11小時。
二、案經余美娟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下稱內湖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證人即告訴人余美娟於警詢之陳述，係被告周良駿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被告及辯護人否認該證據能力，且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例外情形，自無證據能力。至上開證人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證詞，業經依法具結，檢察官亦無違法取供之情形，查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上開證人已經本院以證人身分傳喚，並予被告詰問之機會，其詰問權已獲得確保，該陳述自有證據能力。
二、按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定有明文。上述「紀錄文書」或「證明文書」，並不限於針對特定事件所製作。只要係公務員基於職務上就一定事實之記載，或就一定事實之證明而製作之文書，而其內容不涉及公務員主觀之判斷或意見之記載，即屬於上述條款所稱文書之範疇（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21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卷附台北市文德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偵卷第58頁至第59頁），係內湖分局文德派出所之公務員執行勤務時，依其職權依據民眾報案暨勤務指揮中心等單位報案暨回報內容製作而成之紀錄文書，且衡之製作該報案紀錄單之公務員係於執勤時接聽民眾或其他單位來電報案或回報時，始作成該報案紀錄，則該製作文書之公務員就本案顯無任何利害關係，虛偽記載之可能性甚低，自外部情狀以觀，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是依之首揭規定，該報案紀錄單自有證據能力。被告及辯護人爭執其證據能力，自無可採。
三、按醫院病歷及診斷證明書，係病患就診時，醫師就其病症所為之診斷及治療處置，所製作之紀錄文書及證明文書。犯罪事件中之被害人因身體所受之傷害前往醫療院所接受治療，並要求醫師依據診斷結果開立診斷證明書，就被害人之立場而言，該診斷證明書固然可能供日後訴訟上證明之特定目的使用，然就醫師之立場而言，仍屬從事醫療業務之人，於例行性之診療過程中，依據實際診斷結果而製作之病歷及診斷證明書，自屬於醫療業務上或通常醫療業務過程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得為證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847號判決要旨參照）。而三軍總醫院113年2月29日院三醫資字第1130010692號函暨病歷（含診斷證明書、急診病歷、急診護理評估表、急診醫護生命徵候紀錄），係告訴人至該醫院就診後之診斷結果及嗣後診療、護理過程所為之記載，均係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且自其形式記載並無任何疏漏之處，又被告及辯護人亦未主張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揆諸前開意旨，應認有證據能力。
四、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亦查無證據證明有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與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亦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被告與辯護人所爭執之證據，本院均未採用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自不贅述該等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一同過夜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上開妨害自由之犯行，辯稱：告訴人要拿我的手機，我為了要搶手機，他拉我的褲子，後來他可能太用力向後仰撞倒地板，我聽到聲響很大，我問他要不要看醫生，他說不用，我拿藥膏幫他擦，後來我睡覺到一半感覺他在用手機，又聽到碰一聲，他從廁所門口摔倒，隔天早上我問他怎麼樣，他沒講什麼話，我說要載他去醫院我們就去醫院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告訴人與被告雖已離婚，但時有復合跟同居，112年9月16日9時11分兩人同住本案套房時，被告的手機來電，告訴人接聽後稱是女的且未再出聲，而懷疑被告有外遇而鬧情緒、不高興，被告為安撫告訴人情緒，載其至宜蘭旅遊及購物，傍晚返回本案套房過夜，當天晚上被告發現告訴人欲拿被告手機查看，被告便拿回自己手機，告訴人要來搶被告手機並拉扯被告內褲，過程中告訴人不慎自己向後跌倒撞到床尾的地板，被告拿藥膏給告訴人塗抹，嗣後睡到一半，被告發現告訴人還在滑手機，後來又聽到聲音發現告訴人在廁所門口跌倒，告訴人並無表示要離開，被告並無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亦無搶走告訴人手機。翌日7時48至49分餘，被告與告訴人離開套房，被告駕車載告訴人至三總醫院急診就醫，告訴人自行向醫生表示係騎車摔傷，嗣告訴人向被告表示急診可能需要做一些檢查會耗費時間，要被告先將告訴人之汽車開回至告訴人工作處所停放，且被告原已計畫要到光耳鼻喉科診所就醫，故依告訴人所囑停放汽車，再去診所就醫，被告於離開三軍總醫院前並無看到警察過來，也不知告訴人報警，被告並無要求告訴人要謊稱騎車跌傷。參被告偵查中提出被告與告訴人112年9月17日前後走出大樓要過馬路至對面停車格取車之監視器畫面，兩人牽手過馬路，告訴人坐上副駕駛座，由被告開車駛離，兩人互動自然，告訴人未有因遭施暴或妨礙自由而畏懼退縮之情。況兩人斯時已離開小套房走到公用道路上，如告訴人曾遭被告剝奪行動自由，而被告係走在前方，告訴人此時大可反方向離去或呼救，然告訴人卻跟在被告身後，與被告牽手過馬路去搭車，則是否確曾遭被告以強暴方式剝奪行動自由，實屬可疑。再參告訴人之個人差假查詢頁面，告訴人填寫9月18日請病假之事由係「9/17車禍」，而其在9月17日上午就醫時即已報警自稱9月16日遭家暴而由警方受理在案，則其事後填寫9月18日病假事由時，被告並無在其旁邊，告訴人所為與常情有違，則其是否確曾遭被告毆打成傷、剝奪行動自由，即非無疑。112年9月16日晚上僅被告與告訴人在小套房內，並無他人在場，小套房內亦無錄音或錄影；告訴人當天19時17分至20時55分間，曾以其手機發話、密集收訊息，可徵告訴人當時行動自由未遭剝奪。則除告訴人片面之指訴外，無其他積極證據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難僅憑告訴人單一指訴遽認被告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被告已與告訴人就檢察官起訴之所有內容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達成民事和解，又告訴人說被告一個晚上斷斷續續的打，被告只有傷害犯意，沒有私行拘禁的犯意，本件應該為公訴不受理等語。
二、經查：
(一)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是我前夫，112年9月15日他找我求和，我們一起去吃晚餐，之後到他內湖公司樓上套房休息，同年月16日他說想去宜蘭買蛋糕，我就跟他去，回內湖之後20、21時許，他不願意跟我一起回板橋，我說我自己回去，當中發生爭執，被告徒手槌我的頭部，用腳踢我的身體，他搶走我的手機、逼我講密碼，手機內如果我有跟其他男性朋友聯繫對話，他就會爆怒打我，中間打打停停，我有叫他不要打我，但他沒因此罷手，當時我口吐鮮血，叫他帶我去醫院，他不願意，軟禁我，不讓我跟外界聯繫，我當時要離開，他就把我拉住，開始打我，一直到半夜，他陸續都有打我，我有用手護住我的頭，我雙手也有受傷，到天亮，我們兩個幾乎都沒睡，因為他怕我逃走，同年月17日7、8時許，我拜託他帶我去看醫生，他要我跟醫生說我是自己騎車跌倒的，才要帶我去看醫生，我當時只能配合他，我就到內湖三總醫院看急診，我趁做X光、被告沒辦法進來時，跟裡面的工作人員求援說我是被家暴，我就用被告還給我的手機報警，手機是被告在前往醫院路上還在是在醫院還我的。被告發現有警察出現時，就開著我的車跑走，我在醫院馬上打電話給他，警察有聽到，我問他去哪裡，他說「你是不是報警」，我請他把車開回來還我，他就掛我電話，我看完診就去內湖分局製作筆錄，因為我被打全身傷，我請假三個禮拜，沒辦法工作等語（偵卷第40頁至第42頁、本院卷第69頁至第74頁）。
(二)被告坦承於112年9月16日晚間與告訴人同宿在本案套房，並於翌日7時48分搭載告訴人前往三軍總醫院就診，後先行駕駛告訴人之車輛離開等情（本院卷第28頁至第30頁），並有監視器畫面截圖在卷可查（偵卷第100頁、第102頁至第110頁）。而告訴人於112年9月17日8時14分至三軍總醫院就診時，主訴「昨天騎電動自行車（無安全帽）自摔，撞到頭頭暈想吐、右腰痛」，後於同日8時40分，在急照室檢查時向放射師表示自己的傷是先生打的，經護理師通報主治醫師知悉，現協助行家暴通報；於同日9時15分，PGY醫師、護理師將告訴人與被告隔開，觀察告訴人身上傷口，告訴人十分恐慌，表示不敢與被告見面，並經該醫院診斷認告訴人受有雙頰處挫瘀傷、雙耳紅腫挫瘀傷、左頸下挫傷、後頸挫傷、右後腰挫傷、左右手背、左手掌、左右手肘、右上臂及左膝瘀傷等傷害；告訴人並於同日9時11分報警，員警於同日9時19分到場等情，有三軍總醫院113年2月29日院三醫資字第1130010692號函暨病歷、台北市文德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存卷可參（偵卷第58頁至第59頁、第61頁至第68頁），均核與告訴人前開證述內容相符，則被告在本案套房將房門上鎖，取走告訴人行動電話，毆打告訴人使其受前開傷勢，顯然有意讓告訴人在這段期間於驚懼下不敢、乃至無從對外求援，亦無法任意離去，否則，何以告訴人須至三軍總醫院X光室、被告不在場時，方向該醫院醫護人員求救？足認告訴人證稱其於上開時間，遭被告以強暴方式拘禁在本案套房，行動電話遭被告掌控、斷絕其與外界聯絡等證言並未刻意誇大渲染，應與事實相符。
(三)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然告訴人所受前開傷勢，遍及頭部、頸部、腰部、四肢，顯難認係自行在室內跌倒所致；告訴人證稱其行動電話遭被告拿走之期間為112年9月16日20、21時許至翌日前往三軍總醫院路途中或在該醫院內，縱告訴人行動電話之中華電信通聯紀錄顯示於112年9月16日19時17分至20時55分間有發話、密集收訊息之紀錄，亦與告訴人之指述並無矛盾。又告訴人為女子，其力氣、反抗能力均較被告小，其於112年9月17日與被告從本案套房前往停車處時，亦距離被告不遠，且其方經被告痛毆、控制對外聯絡之行動電話，甚於被告在場時向醫護人員謊稱係騎車自摔，足見告訴人於前開時間未自行離去或呼救，係受被告上開強暴之手段以致不敢輕舉妄動，要難以此逕認告訴人所述不實。是以被告及辯護人前開辯詞，難以憑採。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上情，無非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被告雖聲請調取告訴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然本案事證既已臻明確，有如上述，上開聲請調查證據核與本案待證事實無必要關聯，被告前開聲請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固於112年12月6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同年00月0日生效，而被告與告訴人原前配偶關係，業據二人供述明確（偵卷第40頁、第46頁)，其等均為修正前、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自無行為可罰性範圍或法律效果之變更，即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合先敘明。
(二)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其犯罪行為包括「私行拘禁」及「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兩種行為態樣；且所謂「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係對於「私行拘禁」之補充規定，如犯罪行為已符合「私行拘禁」之規定，即無論處「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名之餘地（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61號、86年度台上字第361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02條之妨害自由罪，係妨害他人自由之概括的規定，故行為人具有一定目的，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除法律別有處罰較重之規定（例如略誘及擄人勒贖等罪），應適用各該規定處斷外，如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為目的，而其強暴脅迫復已達於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程度，即祇成立本罪，不應再依同法第304條論處。誠以此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之低度行為，應為剝奪人行動自由之高度行為所吸收（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359號判例參照）。又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同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者，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被告基於前述犯意，自112年9月16日21時起至翌日8時40分許，以前述不法方式，拘禁告訴人長達11時，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私行拘禁罪，亦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暴力罪，然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仍應依刑法私行拘禁罪予以論科，且如前述，無庸另論以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公訴意旨認為構成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尚屬誤會，惟因刑法第302條第1項同時規定私行拘禁罪與剝奪行動自由罪，係屬同一條項，並無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之必要，併予敘明。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告訴人之前配偶，彼此間本應互相尊重、理性溝通，然被告竟不思克制情緒，於本次僅因細故以強暴方式將告訴人拘禁在本案套房，手段激烈，所為全然不思尊重他人權利之行使，實不宜輕縱，又被告否認犯行，然於本件繫屬本院前，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已履行，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偵移調字第865號調解筆錄附卷可參（本院113年度審訴字第1013號卷《下稱審訴卷》第43頁至第44頁），經告訴人於113年5月29日向士林地檢署提出刑事撤回告訴暨陳報狀（偵卷第139頁），上載「告訴人於此撤回傷害告訴，且因本案係因雙方誤解所致，現已澄清告訴人同意不追究周良駿有關本案之其他一切刑事責任」等語，另到庭陳述：被告說我說謊，完全不覺得自己有錯，我之前已經有很多次對他撤回告訴，也試著想要原諒他，還是被他暴力相向，我撤回傷害告訴不代表原諒被告，他有賠償我30萬元，希望從重量刑之意見（本院卷第74頁至第75頁），兼衡被告自陳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專科畢業之教育程度、離婚，育有二名成年子女，目前在家裡幫忙之家庭生活狀況（本院卷第8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於上開時地，同時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及以腳踹之強暴方式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因此受有雙頰部挫瘀傷、雙耳紅腫挫瘀傷、左頸下挫傷、後頸挫傷、右後腰挫傷、左右手臂、左手掌、左右手肘、右上臂及左膝瘀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又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再提起公訴，應由檢察官向管轄法院提出起訴書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1項亦規定甚明。是所謂「起訴」，須於起訴書提出於管轄法院時始足當之，並於此時始可謂起訴程序完成，檢察官之起訴書未送至管轄法院前，因起訴程序尚未完成，法院基於不告不理之原則，仍不得對被告進行審判，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交上易字第56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庭長法律問題研討會均同此見解。次按起訴之程序是否違背規定，應於案件起訴程序完成並繫屬於法院時，由法院進行整體審查，起訴程序若尚未完成，自無從論斷起訴程序是否合法。再者，案件繫屬時，告訴乃論之罪若欠缺告訴要件，自屬起訴程序違背規定，法院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之規定，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最高法院82年度台非字第380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規定：「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請求或其告訴、請求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其中所謂「告訴經撤回」，係指檢察官根據合法之告訴而起訴，於訴訟繫屬後，法院審理中撤回告訴者而言，並不包括檢察官提出起訴書於法院前業已撤回告訴之情形在內。
(三)告訴人告訴被告傷害部分，檢察官認被告係觸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須告訴乃論，並於113 年5月24日偵查終結並製作完成起訴書，然本案卷證係迄至同年6月20日始由士林地檢署函送本院受理繫屬等情，有起訴書、士林地檢署113年6月20日士檢迺德113偵1329字第1139035973號函上所蓋本院收文戳章可按（審訴卷第3頁至第7頁），惟告訴人前具狀撤回本案對被告之傷害告訴，於同年5月29日由士林地檢署收受乙節，有刑事撤回告訴暨陳報狀在卷可參（偵卷第139頁），是告訴人顯係於檢察官偵查終結對被告提起公訴前，即已撤回對被告之告訴，之後檢察官再向本院提出起訴書及相關卷證經本院受理，則此部分在繫屬前，核已欠缺告訴之訴追條件，自屬違背規定，本應為不受理之判決，惟此部分與前揭經本院判決有罪部分，檢察官認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德松提起公訴，檢察官呂永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葉伊馨
　　　　　　　　　　　　　　　　　　　法　官  李欣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卓采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9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良駿  


選任辯護人  陳錦芳律師
            洪銘徽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13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周良駿犯私行拘禁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周良駿與余美娟原為配偶關係，於民國106年7月14日調解離
    婚，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之家庭成員關係
    。周良駿於112年9月16日21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0巷0
    號5樓套房（下稱本案套房）內，因私自查看余美娟之行動
    電話，認余美娟外遇而與其發生爭執，竟基於私行拘禁之犯
    意，徒手毆打及以腳踹余美娟（周良駿所涉傷害部分，不另
    為不受理，詳後述），並將本案套房上鎖，不准余美娟離去
    ，亦不歸還其行動電話，以此強暴方式將余美娟私行拘禁在
    本案套房內，嗣於翌（17）日7時48分方同意帶同余美娟至
    同市區○○路0段000號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下稱三軍總醫
    院）就診，惟要求其需向醫護人員謊稱係騎車自摔而受傷。
    迨余美娟於前往三軍總醫院路途中取回行動電話，而於同日
    8時14分先向該醫院急診室醫護人員表示係騎電動自行車自
    摔受傷，後於8時40分單獨進入該醫院放射檢查室時，向放
    射師表示係遭家暴，而由該醫院醫護人員協助進行通報，方
    恢復行動自由，總計遭私行拘禁約達11小時。
二、案經余美娟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下稱內湖分局
    ）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
    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證人即告訴人余美娟於警詢之陳述，係被告周良駿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經被告及辯護人否認該證據能力，且無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例外情形，自無證據能
    力。至上開證人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證詞，
    業經依法具結，檢察官亦無違法取供之情形，查無「顯有不
    可信之情況」，且上開證人已經本院以證人身分傳喚，並予
    被告詰問之機會，其詰問權已獲得確保，該陳述自有證據能
    力。
二、按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
    證明文書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定有明
    文。上述「紀錄文書」或「證明文書」，並不限於針對特定
    事件所製作。只要係公務員基於職務上就一定事實之記載，
    或就一定事實之證明而製作之文書，而其內容不涉及公務員
    主觀之判斷或意見之記載，即屬於上述條款所稱文書之範疇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21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卷
    附台北市文德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偵卷第58頁至第59頁
    ），係內湖分局文德派出所之公務員執行勤務時，依其職權
    依據民眾報案暨勤務指揮中心等單位報案暨回報內容製作而
    成之紀錄文書，且衡之製作該報案紀錄單之公務員係於執勤
    時接聽民眾或其他單位來電報案或回報時，始作成該報案紀
    錄，則該製作文書之公務員就本案顯無任何利害關係，虛偽
    記載之可能性甚低，自外部情狀以觀，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
    況，是依之首揭規定，該報案紀錄單自有證據能力。被告及
    辯護人爭執其證據能力，自無可採。
三、按醫院病歷及診斷證明書，係病患就診時，醫師就其病症所
    為之診斷及治療處置，所製作之紀錄文書及證明文書。犯罪
    事件中之被害人因身體所受之傷害前往醫療院所接受治療，
    並要求醫師依據診斷結果開立診斷證明書，就被害人之立場
    而言，該診斷證明書固然可能供日後訴訟上證明之特定目的
    使用，然就醫師之立場而言，仍屬從事醫療業務之人，於例
    行性之診療過程中，依據實際診斷結果而製作之病歷及診斷
    證明書，自屬於醫療業務上或通常醫療業務過程所製作之紀
    錄文書、證明文書，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規定，
    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得為證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
    字第3847號判決要旨參照）。而三軍總醫院113年2月29日院
    三醫資字第1130010692號函暨病歷（含診斷證明書、急診病
    歷、急診護理評估表、急診醫護生命徵候紀錄），係告訴人
    至該醫院就診後之診斷結果及嗣後診療、護理過程所為之記
    載，均係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
    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且自其形式記載並無任何疏漏
    之處，又被告及辯護人亦未主張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揆諸
    前開意旨，應認有證據能力。
四、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亦查無證
    據證明有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
    期日提示與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亦有證據能力。至其餘
    被告與辯護人所爭執之證據，本院均未採用作為認定犯罪事
    實之依據，自不贅述該等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一同過夜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上開妨害自由之犯行，辯稱：告訴人要拿我的手機，我為了要搶手機，他拉我的褲子，後來他可能太用力向後仰撞倒地板，我聽到聲響很大，我問他要不要看醫生，他說不用，我拿藥膏幫他擦，後來我睡覺到一半感覺他在用手機，又聽到碰一聲，他從廁所門口摔倒，隔天早上我問他怎麼樣，他沒講什麼話，我說要載他去醫院我們就去醫院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告訴人與被告雖已離婚，但時有復合跟同居，112年9月16日9時11分兩人同住本案套房時，被告的手機來電，告訴人接聽後稱是女的且未再出聲，而懷疑被告有外遇而鬧情緒、不高興，被告為安撫告訴人情緒，載其至宜蘭旅遊及購物，傍晚返回本案套房過夜，當天晚上被告發現告訴人欲拿被告手機查看，被告便拿回自己手機，告訴人要來搶被告手機並拉扯被告內褲，過程中告訴人不慎自己向後跌倒撞到床尾的地板，被告拿藥膏給告訴人塗抹，嗣後睡到一半，被告發現告訴人還在滑手機，後來又聽到聲音發現告訴人在廁所門口跌倒，告訴人並無表示要離開，被告並無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亦無搶走告訴人手機。翌日7時48至49分餘，被告與告訴人離開套房，被告駕車載告訴人至三總醫院急診就醫，告訴人自行向醫生表示係騎車摔傷，嗣告訴人向被告表示急診可能需要做一些檢查會耗費時間，要被告先將告訴人之汽車開回至告訴人工作處所停放，且被告原已計畫要到光耳鼻喉科診所就醫，故依告訴人所囑停放汽車，再去診所就醫，被告於離開三軍總醫院前並無看到警察過來，也不知告訴人報警，被告並無要求告訴人要謊稱騎車跌傷。參被告偵查中提出被告與告訴人112年9月17日前後走出大樓要過馬路至對面停車格取車之監視器畫面，兩人牽手過馬路，告訴人坐上副駕駛座，由被告開車駛離，兩人互動自然，告訴人未有因遭施暴或妨礙自由而畏懼退縮之情。況兩人斯時已離開小套房走到公用道路上，如告訴人曾遭被告剝奪行動自由，而被告係走在前方，告訴人此時大可反方向離去或呼救，然告訴人卻跟在被告身後，與被告牽手過馬路去搭車，則是否確曾遭被告以強暴方式剝奪行動自由，實屬可疑。再參告訴人之個人差假查詢頁面，告訴人填寫9月18日請病假之事由係「9/17車禍」，而其在9月17日上午就醫時即已報警自稱9月16日遭家暴而由警方受理在案，則其事後填寫9月18日病假事由時，被告並無在其旁邊，告訴人所為與常情有違，則其是否確曾遭被告毆打成傷、剝奪行動自由，即非無疑。112年9月16日晚上僅被告與告訴人在小套房內，並無他人在場，小套房內亦無錄音或錄影；告訴人當天19時17分至20時55分間，曾以其手機發話、密集收訊息，可徵告訴人當時行動自由未遭剝奪。則除告訴人片面之指訴外，無其他積極證據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難僅憑告訴人單一指訴遽認被告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被告已與告訴人就檢察官起訴之所有內容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達成民事和解，又告訴人說被告一個晚上斷斷續續的打，被告只有傷害犯意，沒有私行拘禁的犯意，本件應該為公訴不受理等語。
二、經查：
(一)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是我前夫，11
    2年9月15日他找我求和，我們一起去吃晚餐，之後到他內湖
    公司樓上套房休息，同年月16日他說想去宜蘭買蛋糕，我就
    跟他去，回內湖之後20、21時許，他不願意跟我一起回板橋
    ，我說我自己回去，當中發生爭執，被告徒手槌我的頭部，
    用腳踢我的身體，他搶走我的手機、逼我講密碼，手機內如
    果我有跟其他男性朋友聯繫對話，他就會爆怒打我，中間打
    打停停，我有叫他不要打我，但他沒因此罷手，當時我口吐
    鮮血，叫他帶我去醫院，他不願意，軟禁我，不讓我跟外界
    聯繫，我當時要離開，他就把我拉住，開始打我，一直到半
    夜，他陸續都有打我，我有用手護住我的頭，我雙手也有受
    傷，到天亮，我們兩個幾乎都沒睡，因為他怕我逃走，同年
    月17日7、8時許，我拜託他帶我去看醫生，他要我跟醫生說
    我是自己騎車跌倒的，才要帶我去看醫生，我當時只能配合
    他，我就到內湖三總醫院看急診，我趁做X光、被告沒辦法
    進來時，跟裡面的工作人員求援說我是被家暴，我就用被告
    還給我的手機報警，手機是被告在前往醫院路上還在是在醫
    院還我的。被告發現有警察出現時，就開著我的車跑走，我
    在醫院馬上打電話給他，警察有聽到，我問他去哪裡，他說
    「你是不是報警」，我請他把車開回來還我，他就掛我電話
    ，我看完診就去內湖分局製作筆錄，因為我被打全身傷，我
    請假三個禮拜，沒辦法工作等語（偵卷第40頁至第42頁、本
    院卷第69頁至第74頁）。
(二)被告坦承於112年9月16日晚間與告訴人同宿在本案套房，並於翌日7時48分搭載告訴人前往三軍總醫院就診，後先行駕駛告訴人之車輛離開等情（本院卷第28頁至第30頁），並有監視器畫面截圖在卷可查（偵卷第100頁、第102頁至第110頁）。而告訴人於112年9月17日8時14分至三軍總醫院就診時，主訴「昨天騎電動自行車（無安全帽）自摔，撞到頭頭暈想吐、右腰痛」，後於同日8時40分，在急照室檢查時向放射師表示自己的傷是先生打的，經護理師通報主治醫師知悉，現協助行家暴通報；於同日9時15分，PGY醫師、護理師將告訴人與被告隔開，觀察告訴人身上傷口，告訴人十分恐慌，表示不敢與被告見面，並經該醫院診斷認告訴人受有雙頰處挫瘀傷、雙耳紅腫挫瘀傷、左頸下挫傷、後頸挫傷、右後腰挫傷、左右手背、左手掌、左右手肘、右上臂及左膝瘀傷等傷害；告訴人並於同日9時11分報警，員警於同日9時19分到場等情，有三軍總醫院113年2月29日院三醫資字第1130010692號函暨病歷、台北市文德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存卷可參（偵卷第58頁至第59頁、第61頁至第68頁），均核與告訴人前開證述內容相符，則被告在本案套房將房門上鎖，取走告訴人行動電話，毆打告訴人使其受前開傷勢，顯然有意讓告訴人在這段期間於驚懼下不敢、乃至無從對外求援，亦無法任意離去，否則，何以告訴人須至三軍總醫院X光室、被告不在場時，方向該醫院醫護人員求救？足認告訴人證稱其於上開時間，遭被告以強暴方式拘禁在本案套房，行動電話遭被告掌控、斷絕其與外界聯絡等證言並未刻意誇大渲染，應與事實相符。
(三)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然告訴人所受前開傷勢，遍及
    頭部、頸部、腰部、四肢，顯難認係自行在室內跌倒所致；
    告訴人證稱其行動電話遭被告拿走之期間為112年9月16日20
    、21時許至翌日前往三軍總醫院路途中或在該醫院內，縱告
    訴人行動電話之中華電信通聯紀錄顯示於112年9月16日19時
    17分至20時55分間有發話、密集收訊息之紀錄，亦與告訴人
    之指述並無矛盾。又告訴人為女子，其力氣、反抗能力均較
    被告小，其於112年9月17日與被告從本案套房前往停車處時
    ，亦距離被告不遠，且其方經被告痛毆、控制對外聯絡之行
    動電話，甚於被告在場時向醫護人員謊稱係騎車自摔，足見
    告訴人於前開時間未自行離去或呼救，係受被告上開強暴之
    手段以致不敢輕舉妄動，要難以此逕認告訴人所述不實。是
    以被告及辯護人前開辯詞，難以憑採。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上情，無非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
    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被告雖聲請調取告訴人
    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然本案事證既已臻明確，有如上述
    ，上開聲請調查證據核與本案待證事實無必要關聯，被告前
    開聲請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固於112年12月6日修正公布施行，並
    於同年00月0日生效，而被告與告訴人原前配偶關係，業據
    二人供述明確（偵卷第40頁、第46頁)，其等均為修正前、
    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自無行
    為可罰性範圍或法律效果之變更，即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
    合先敘明。
(二)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其犯罪行為包括「私
    行拘禁」及「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兩種行為
    態樣；且所謂「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係對
    於「私行拘禁」之補充規定，如犯罪行為已符合「私行拘禁
    」之規定，即無論處「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
    罪名之餘地（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61號、86年度台上
    字第361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02條之妨害自由
    罪，係妨害他人自由之概括的規定，故行為人具有一定目的
    ，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除法律別有處罰較重之
    規定（例如略誘及擄人勒贖等罪），應適用各該規定處斷外
    ，如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為目的，而其
    強暴脅迫復已達於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程度，即祇成立本罪，
    不應再依同法第304條論處。誠以此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
    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之低度行為，應為剝奪人行動自由之高度
    行為所吸收（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359號判例參照）。又按
    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
    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
    行為；同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者，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
    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
    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被告基於前述犯意，自112年9月16日21時起至翌日8時40分
    許，以前述不法方式，拘禁告訴人長達11時，核其所為，係
    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私行拘禁罪，亦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暴力罪，然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家庭
    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仍應依刑法私行拘禁罪予以論
    科，且如前述，無庸另論以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公訴意
    旨認為構成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尚屬誤會
    ，惟因刑法第302條第1項同時規定私行拘禁罪與剝奪行動自
    由罪，係屬同一條項，並無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
    法條之必要，併予敘明。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告訴人之前配偶，彼
    此間本應互相尊重、理性溝通，然被告竟不思克制情緒，於
    本次僅因細故以強暴方式將告訴人拘禁在本案套房，手段激
    烈，所為全然不思尊重他人權利之行使，實不宜輕縱，又被
    告否認犯行，然於本件繫屬本院前，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
    並已履行，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偵移調字第865號
    調解筆錄附卷可參（本院113年度審訴字第1013號卷《下稱審
    訴卷》第43頁至第44頁），經告訴人於113年5月29日向士林
    地檢署提出刑事撤回告訴暨陳報狀（偵卷第139頁），上載
    「告訴人於此撤回傷害告訴，且因本案係因雙方誤解所致，
    現已澄清告訴人同意不追究周良駿有關本案之其他一切刑事
    責任」等語，另到庭陳述：被告說我說謊，完全不覺得自己
    有錯，我之前已經有很多次對他撤回告訴，也試著想要原諒
    他，還是被他暴力相向，我撤回傷害告訴不代表原諒被告，
    他有賠償我30萬元，希望從重量刑之意見（本院卷第74頁至
    第75頁），兼衡被告自陳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專科畢
    業之教育程度、離婚，育有二名成年子女，目前在家裡幫忙
    之家庭生活狀況（本院卷第8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於上開時地，同時基於傷害之犯意，徒
    手及以腳踹之強暴方式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因此受有雙頰
    部挫瘀傷、雙耳紅腫挫瘀傷、左頸下挫傷、後頸挫傷、右後
    腰挫傷、左右手臂、左手掌、左右手肘、右上臂及左膝瘀傷
    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
    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又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
    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
    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再提起公訴，應由檢察官向管轄法院
    提出起訴書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1項亦規定甚明。是
    所謂「起訴」，須於起訴書提出於管轄法院時始足當之，並
    於此時始可謂起訴程序完成，檢察官之起訴書未送至管轄法
    院前，因起訴程序尚未完成，法院基於不告不理之原則，仍
    不得對被告進行審判，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交上易字第56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庭長法律問題研討會均同此見解
    。次按起訴之程序是否違背規定，應於案件起訴程序完成並
    繫屬於法院時，由法院進行整體審查，起訴程序若尚未完成
    ，自無從論斷起訴程序是否合法。再者，案件繫屬時，告訴
    乃論之罪若欠缺告訴要件，自屬起訴程序違背規定，法院應
    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之規定，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最
    高法院82年度台非字第380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刑事訴訟
    法第303條第3款規定：「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未經告訴、
    請求或其告訴、請求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其中所謂
    「告訴經撤回」，係指檢察官根據合法之告訴而起訴，於訴
    訟繫屬後，法院審理中撤回告訴者而言，並不包括檢察官提
    出起訴書於法院前業已撤回告訴之情形在內。
(三)告訴人告訴被告傷害部分，檢察官認被告係觸犯刑法第277
    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須告訴乃論，並於11
    3 年5月24日偵查終結並製作完成起訴書，然本案卷證係迄
    至同年6月20日始由士林地檢署函送本院受理繫屬等情，有
    起訴書、士林地檢署113年6月20日士檢迺德113偵1329字第1
    139035973號函上所蓋本院收文戳章可按（審訴卷第3頁至第
    7頁），惟告訴人前具狀撤回本案對被告之傷害告訴，於同
    年5月29日由士林地檢署收受乙節，有刑事撤回告訴暨陳報
    狀在卷可參（偵卷第139頁），是告訴人顯係於檢察官偵查
    終結對被告提起公訴前，即已撤回對被告之告訴，之後檢察
    官再向本院提出起訴書及相關卷證經本院受理，則此部分在
    繫屬前，核已欠缺告訴之訴追條件，自屬違背規定，本應為
    不受理之判決，惟此部分與前揭經本院判決有罪部分，檢察
    官認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
    知。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德松提起公訴，檢察官呂永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葉伊馨
　　　　　　　　　　　　　　　　　　　法　官  李欣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卓采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79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良駿  


選任辯護人  陳錦芳律師
            洪銘徽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周良駿犯私行拘禁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周良駿與余美娟原為配偶關係，於民國106年7月14日調解離婚，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之家庭成員關係。周良駿於112年9月16日21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0巷0號5樓套房（下稱本案套房）內，因私自查看余美娟之行動電話，認余美娟外遇而與其發生爭執，竟基於私行拘禁之犯意，徒手毆打及以腳踹余美娟（周良駿所涉傷害部分，不另為不受理，詳後述），並將本案套房上鎖，不准余美娟離去，亦不歸還其行動電話，以此強暴方式將余美娟私行拘禁在本案套房內，嗣於翌（17）日7時48分方同意帶同余美娟至同市區○○路0段000號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下稱三軍總醫院）就診，惟要求其需向醫護人員謊稱係騎車自摔而受傷。迨余美娟於前往三軍總醫院路途中取回行動電話，而於同日8時14分先向該醫院急診室醫護人員表示係騎電動自行車自摔受傷，後於8時40分單獨進入該醫院放射檢查室時，向放射師表示係遭家暴，而由該醫院醫護人員協助進行通報，方恢復行動自由，總計遭私行拘禁約達11小時。
二、案經余美娟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下稱內湖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證人即告訴人余美娟於警詢之陳述，係被告周良駿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被告及辯護人否認該證據能力，且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例外情形，自無證據能力。至上開證人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證詞，業經依法具結，檢察官亦無違法取供之情形，查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上開證人已經本院以證人身分傳喚，並予被告詰問之機會，其詰問權已獲得確保，該陳述自有證據能力。
二、按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定有明文。上述「紀錄文書」或「證明文書」，並不限於針對特定事件所製作。只要係公務員基於職務上就一定事實之記載，或就一定事實之證明而製作之文書，而其內容不涉及公務員主觀之判斷或意見之記載，即屬於上述條款所稱文書之範疇（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21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卷附台北市文德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偵卷第58頁至第59頁），係內湖分局文德派出所之公務員執行勤務時，依其職權依據民眾報案暨勤務指揮中心等單位報案暨回報內容製作而成之紀錄文書，且衡之製作該報案紀錄單之公務員係於執勤時接聽民眾或其他單位來電報案或回報時，始作成該報案紀錄，則該製作文書之公務員就本案顯無任何利害關係，虛偽記載之可能性甚低，自外部情狀以觀，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是依之首揭規定，該報案紀錄單自有證據能力。被告及辯護人爭執其證據能力，自無可採。
三、按醫院病歷及診斷證明書，係病患就診時，醫師就其病症所為之診斷及治療處置，所製作之紀錄文書及證明文書。犯罪事件中之被害人因身體所受之傷害前往醫療院所接受治療，並要求醫師依據診斷結果開立診斷證明書，就被害人之立場而言，該診斷證明書固然可能供日後訴訟上證明之特定目的使用，然就醫師之立場而言，仍屬從事醫療業務之人，於例行性之診療過程中，依據實際診斷結果而製作之病歷及診斷證明書，自屬於醫療業務上或通常醫療業務過程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得為證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847號判決要旨參照）。而三軍總醫院113年2月29日院三醫資字第1130010692號函暨病歷（含診斷證明書、急診病歷、急診護理評估表、急診醫護生命徵候紀錄），係告訴人至該醫院就診後之診斷結果及嗣後診療、護理過程所為之記載，均係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且自其形式記載並無任何疏漏之處，又被告及辯護人亦未主張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揆諸前開意旨，應認有證據能力。
四、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亦查無證據證明有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與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亦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被告與辯護人所爭執之證據，本院均未採用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自不贅述該等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一同過夜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上開妨害自由之犯行，辯稱：告訴人要拿我的手機，我為了要搶手機，他拉我的褲子，後來他可能太用力向後仰撞倒地板，我聽到聲響很大，我問他要不要看醫生，他說不用，我拿藥膏幫他擦，後來我睡覺到一半感覺他在用手機，又聽到碰一聲，他從廁所門口摔倒，隔天早上我問他怎麼樣，他沒講什麼話，我說要載他去醫院我們就去醫院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告訴人與被告雖已離婚，但時有復合跟同居，112年9月16日9時11分兩人同住本案套房時，被告的手機來電，告訴人接聽後稱是女的且未再出聲，而懷疑被告有外遇而鬧情緒、不高興，被告為安撫告訴人情緒，載其至宜蘭旅遊及購物，傍晚返回本案套房過夜，當天晚上被告發現告訴人欲拿被告手機查看，被告便拿回自己手機，告訴人要來搶被告手機並拉扯被告內褲，過程中告訴人不慎自己向後跌倒撞到床尾的地板，被告拿藥膏給告訴人塗抹，嗣後睡到一半，被告發現告訴人還在滑手機，後來又聽到聲音發現告訴人在廁所門口跌倒，告訴人並無表示要離開，被告並無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亦無搶走告訴人手機。翌日7時48至49分餘，被告與告訴人離開套房，被告駕車載告訴人至三總醫院急診就醫，告訴人自行向醫生表示係騎車摔傷，嗣告訴人向被告表示急診可能需要做一些檢查會耗費時間，要被告先將告訴人之汽車開回至告訴人工作處所停放，且被告原已計畫要到光耳鼻喉科診所就醫，故依告訴人所囑停放汽車，再去診所就醫，被告於離開三軍總醫院前並無看到警察過來，也不知告訴人報警，被告並無要求告訴人要謊稱騎車跌傷。參被告偵查中提出被告與告訴人112年9月17日前後走出大樓要過馬路至對面停車格取車之監視器畫面，兩人牽手過馬路，告訴人坐上副駕駛座，由被告開車駛離，兩人互動自然，告訴人未有因遭施暴或妨礙自由而畏懼退縮之情。況兩人斯時已離開小套房走到公用道路上，如告訴人曾遭被告剝奪行動自由，而被告係走在前方，告訴人此時大可反方向離去或呼救，然告訴人卻跟在被告身後，與被告牽手過馬路去搭車，則是否確曾遭被告以強暴方式剝奪行動自由，實屬可疑。再參告訴人之個人差假查詢頁面，告訴人填寫9月18日請病假之事由係「9/17車禍」，而其在9月17日上午就醫時即已報警自稱9月16日遭家暴而由警方受理在案，則其事後填寫9月18日病假事由時，被告並無在其旁邊，告訴人所為與常情有違，則其是否確曾遭被告毆打成傷、剝奪行動自由，即非無疑。112年9月16日晚上僅被告與告訴人在小套房內，並無他人在場，小套房內亦無錄音或錄影；告訴人當天19時17分至20時55分間，曾以其手機發話、密集收訊息，可徵告訴人當時行動自由未遭剝奪。則除告訴人片面之指訴外，無其他積極證據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難僅憑告訴人單一指訴遽認被告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被告已與告訴人就檢察官起訴之所有內容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達成民事和解，又告訴人說被告一個晚上斷斷續續的打，被告只有傷害犯意，沒有私行拘禁的犯意，本件應該為公訴不受理等語。
二、經查：
(一)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是我前夫，112年9月15日他找我求和，我們一起去吃晚餐，之後到他內湖公司樓上套房休息，同年月16日他說想去宜蘭買蛋糕，我就跟他去，回內湖之後20、21時許，他不願意跟我一起回板橋，我說我自己回去，當中發生爭執，被告徒手槌我的頭部，用腳踢我的身體，他搶走我的手機、逼我講密碼，手機內如果我有跟其他男性朋友聯繫對話，他就會爆怒打我，中間打打停停，我有叫他不要打我，但他沒因此罷手，當時我口吐鮮血，叫他帶我去醫院，他不願意，軟禁我，不讓我跟外界聯繫，我當時要離開，他就把我拉住，開始打我，一直到半夜，他陸續都有打我，我有用手護住我的頭，我雙手也有受傷，到天亮，我們兩個幾乎都沒睡，因為他怕我逃走，同年月17日7、8時許，我拜託他帶我去看醫生，他要我跟醫生說我是自己騎車跌倒的，才要帶我去看醫生，我當時只能配合他，我就到內湖三總醫院看急診，我趁做X光、被告沒辦法進來時，跟裡面的工作人員求援說我是被家暴，我就用被告還給我的手機報警，手機是被告在前往醫院路上還在是在醫院還我的。被告發現有警察出現時，就開著我的車跑走，我在醫院馬上打電話給他，警察有聽到，我問他去哪裡，他說「你是不是報警」，我請他把車開回來還我，他就掛我電話，我看完診就去內湖分局製作筆錄，因為我被打全身傷，我請假三個禮拜，沒辦法工作等語（偵卷第40頁至第42頁、本院卷第69頁至第74頁）。
(二)被告坦承於112年9月16日晚間與告訴人同宿在本案套房，並於翌日7時48分搭載告訴人前往三軍總醫院就診，後先行駕駛告訴人之車輛離開等情（本院卷第28頁至第30頁），並有監視器畫面截圖在卷可查（偵卷第100頁、第102頁至第110頁）。而告訴人於112年9月17日8時14分至三軍總醫院就診時，主訴「昨天騎電動自行車（無安全帽）自摔，撞到頭頭暈想吐、右腰痛」，後於同日8時40分，在急照室檢查時向放射師表示自己的傷是先生打的，經護理師通報主治醫師知悉，現協助行家暴通報；於同日9時15分，PGY醫師、護理師將告訴人與被告隔開，觀察告訴人身上傷口，告訴人十分恐慌，表示不敢與被告見面，並經該醫院診斷認告訴人受有雙頰處挫瘀傷、雙耳紅腫挫瘀傷、左頸下挫傷、後頸挫傷、右後腰挫傷、左右手背、左手掌、左右手肘、右上臂及左膝瘀傷等傷害；告訴人並於同日9時11分報警，員警於同日9時19分到場等情，有三軍總醫院113年2月29日院三醫資字第1130010692號函暨病歷、台北市文德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存卷可參（偵卷第58頁至第59頁、第61頁至第68頁），均核與告訴人前開證述內容相符，則被告在本案套房將房門上鎖，取走告訴人行動電話，毆打告訴人使其受前開傷勢，顯然有意讓告訴人在這段期間於驚懼下不敢、乃至無從對外求援，亦無法任意離去，否則，何以告訴人須至三軍總醫院X光室、被告不在場時，方向該醫院醫護人員求救？足認告訴人證稱其於上開時間，遭被告以強暴方式拘禁在本案套房，行動電話遭被告掌控、斷絕其與外界聯絡等證言並未刻意誇大渲染，應與事實相符。
(三)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然告訴人所受前開傷勢，遍及頭部、頸部、腰部、四肢，顯難認係自行在室內跌倒所致；告訴人證稱其行動電話遭被告拿走之期間為112年9月16日20、21時許至翌日前往三軍總醫院路途中或在該醫院內，縱告訴人行動電話之中華電信通聯紀錄顯示於112年9月16日19時17分至20時55分間有發話、密集收訊息之紀錄，亦與告訴人之指述並無矛盾。又告訴人為女子，其力氣、反抗能力均較被告小，其於112年9月17日與被告從本案套房前往停車處時，亦距離被告不遠，且其方經被告痛毆、控制對外聯絡之行動電話，甚於被告在場時向醫護人員謊稱係騎車自摔，足見告訴人於前開時間未自行離去或呼救，係受被告上開強暴之手段以致不敢輕舉妄動，要難以此逕認告訴人所述不實。是以被告及辯護人前開辯詞，難以憑採。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上情，無非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被告雖聲請調取告訴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然本案事證既已臻明確，有如上述，上開聲請調查證據核與本案待證事實無必要關聯，被告前開聲請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固於112年12月6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同年00月0日生效，而被告與告訴人原前配偶關係，業據二人供述明確（偵卷第40頁、第46頁)，其等均為修正前、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自無行為可罰性範圍或法律效果之變更，即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合先敘明。
(二)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其犯罪行為包括「私行拘禁」及「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兩種行為態樣；且所謂「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係對於「私行拘禁」之補充規定，如犯罪行為已符合「私行拘禁」之規定，即無論處「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名之餘地（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61號、86年度台上字第361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02條之妨害自由罪，係妨害他人自由之概括的規定，故行為人具有一定目的，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除法律別有處罰較重之規定（例如略誘及擄人勒贖等罪），應適用各該規定處斷外，如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為目的，而其強暴脅迫復已達於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程度，即祇成立本罪，不應再依同法第304條論處。誠以此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之低度行為，應為剝奪人行動自由之高度行為所吸收（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359號判例參照）。又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同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者，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被告基於前述犯意，自112年9月16日21時起至翌日8時40分許，以前述不法方式，拘禁告訴人長達11時，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私行拘禁罪，亦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暴力罪，然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仍應依刑法私行拘禁罪予以論科，且如前述，無庸另論以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公訴意旨認為構成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尚屬誤會，惟因刑法第302條第1項同時規定私行拘禁罪與剝奪行動自由罪，係屬同一條項，並無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之必要，併予敘明。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告訴人之前配偶，彼此間本應互相尊重、理性溝通，然被告竟不思克制情緒，於本次僅因細故以強暴方式將告訴人拘禁在本案套房，手段激烈，所為全然不思尊重他人權利之行使，實不宜輕縱，又被告否認犯行，然於本件繫屬本院前，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已履行，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偵移調字第865號調解筆錄附卷可參（本院113年度審訴字第1013號卷《下稱審訴卷》第43頁至第44頁），經告訴人於113年5月29日向士林地檢署提出刑事撤回告訴暨陳報狀（偵卷第139頁），上載「告訴人於此撤回傷害告訴，且因本案係因雙方誤解所致，現已澄清告訴人同意不追究周良駿有關本案之其他一切刑事責任」等語，另到庭陳述：被告說我說謊，完全不覺得自己有錯，我之前已經有很多次對他撤回告訴，也試著想要原諒他，還是被他暴力相向，我撤回傷害告訴不代表原諒被告，他有賠償我30萬元，希望從重量刑之意見（本院卷第74頁至第75頁），兼衡被告自陳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專科畢業之教育程度、離婚，育有二名成年子女，目前在家裡幫忙之家庭生活狀況（本院卷第8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於上開時地，同時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及以腳踹之強暴方式毆打告訴人，致告訴人因此受有雙頰部挫瘀傷、雙耳紅腫挫瘀傷、左頸下挫傷、後頸挫傷、右後腰挫傷、左右手臂、左手掌、左右手肘、右上臂及左膝瘀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又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再提起公訴，應由檢察官向管轄法院提出起訴書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1項亦規定甚明。是所謂「起訴」，須於起訴書提出於管轄法院時始足當之，並於此時始可謂起訴程序完成，檢察官之起訴書未送至管轄法院前，因起訴程序尚未完成，法院基於不告不理之原則，仍不得對被告進行審判，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交上易字第56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89年庭長法律問題研討會均同此見解。次按起訴之程序是否違背規定，應於案件起訴程序完成並繫屬於法院時，由法院進行整體審查，起訴程序若尚未完成，自無從論斷起訴程序是否合法。再者，案件繫屬時，告訴乃論之罪若欠缺告訴要件，自屬起訴程序違背規定，法院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之規定，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最高法院82年度台非字第380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規定：「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請求或其告訴、請求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其中所謂「告訴經撤回」，係指檢察官根據合法之告訴而起訴，於訴訟繫屬後，法院審理中撤回告訴者而言，並不包括檢察官提出起訴書於法院前業已撤回告訴之情形在內。
(三)告訴人告訴被告傷害部分，檢察官認被告係觸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須告訴乃論，並於113 年5月24日偵查終結並製作完成起訴書，然本案卷證係迄至同年6月20日始由士林地檢署函送本院受理繫屬等情，有起訴書、士林地檢署113年6月20日士檢迺德113偵1329字第1139035973號函上所蓋本院收文戳章可按（審訴卷第3頁至第7頁），惟告訴人前具狀撤回本案對被告之傷害告訴，於同年5月29日由士林地檢署收受乙節，有刑事撤回告訴暨陳報狀在卷可參（偵卷第139頁），是告訴人顯係於檢察官偵查終結對被告提起公訴前，即已撤回對被告之告訴，之後檢察官再向本院提出起訴書及相關卷證經本院受理，則此部分在繫屬前，核已欠缺告訴之訴追條件，自屬違背規定，本應為不受理之判決，惟此部分與前揭經本院判決有罪部分，檢察官認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德松提起公訴，檢察官呂永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葉伊馨
　　　　　　　　　　　　　　　　　　　法　官  李欣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卓采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